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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文件

沪交医研 匚2013〕 14号

关于下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关于具有研究生

毕业同等学力在职医师申请临床/口腔医学

博士专业学位试行办法》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

为提高临床医疗队伍素质和临床医疗工作水平,适应我

院实际及社会对高层次临床医师的要求,根据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试行办法》和 《口腔医学专业学位

、  试行办法》的相关规定,特制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关于
气  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在职医师中请临床/口 腔医学博士
专业学位试行办法》,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

附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关于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

力在职医师申请临床/口 腔医学博士专业学位试行办法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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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关于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在职医师

申请临床/口腔医学博士专业学位试行办法

为进一步完善我院临床医师人才培养和医学学位教育构成,加速培养临床医

学、口腔医学高层次专科人才 ,提高临床医疗队伍的素质和临床医疗工作水平 ,

适应我院实际及社会对高层次临床医师的要求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l临床医

学专业学位试行办法》和 《口腔医学专业学位试行办法》,现开展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在职医师中请临床、口腔博士专业学位工作 .

—、 授予学位的级别和名称

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 (Doct∝ of MediciⅡ ,MD)

口腔医学博士专业学位 (Dclctor° f Stcllatologica1Medicine,sMD)

二、 申请资格

(—) 以同等学力申请临床/口腔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的在职医师具各以下条件 :

1 必须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在职医师,品行端正,具有 良好

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感 ,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身心健康 ,热爱临床工作 ,

能顺利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工作 ;

2 具有临床/口腔医学硕士学位 ,获学位后在相应专业从事临床工作三年以

⊥ ;

3 已完成第二阶段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或获主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

4 须通过全国医学博士外语统一考试 ;

5 近五年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 I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篇或影响

因子大于 30的学术论文 1篇及以上,或以第一负责人、依托单位为上海交

通大学承担国家级科研项 目一项 ;或参加本年度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入学考

试,总分及各项成绩均达到医学院当年复试基本分数线。

(二) 符合以上条件者,可向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以下材料 :

1 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

2 硕士学位证书原件/复印件、最后学历证书原件复印件 ;



3 第二阶段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及执业证书
原件/复印件和相关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证明;

4 发表的学术论文及项目批准书等相关证明材料;以学校统考成绩申请人
员名单及成绩单由医学院研究生分院招生办公室统一出具 ;

5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同等学力人员申请博士学位资格审查表》,所在
单位推荐意见:思想政治表现、医德医风、临床工作能力、理论基础:专业

知识和外语程度等方面情况的材料情况做出如实鉴定 (加印密封);

6 两位临床/口腔医学教授或主任医师推荐书,其中一位应是我院临床/口
腔医学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三) 以同等学力中请临床/口腔医学博士专业学位资格审查工作每年开展一

次。申请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须给出具体推荐意见,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研究

生分院根据我院当年计划,在规定期限内,对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

经医学院评议后择优录用。医学院研究生分院将以书面形式通知通过资格审查

的申请人 .

三、 考核与学位授予

(—) 学位课程考试

己经通过资格审查的申请人 ,须按照医学院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于每学

年开学两周内向医学院研究生分院培养办公室申请办理应修课程的听课及

考试手续 ,听课及考试均应严格按照医学院同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同一要求进

行 (同堂上课,同一考试时间、试卷和评卷标准 )。 对于未办理过听课、考

试手续,或未按照医学院同专业在校博士研究生 Fnl一标准进行的考试,将不

承认其成绩。申请人 自通过资格审查之日起 ,应在一年内完成全部课程考试 ,

且成绩合格.未通过全部课程考试者,本次申请无效。

(二) 学位论文水平认定

1 医学院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应在符合医学院当年招生条件的专业学位博士

生指导教师中指定导师对申请人学位论文进行指导,完成其学位论文课题培

养方案.中请人应在培养单位相应学科、专业 ,在导师指导下从事不少于六

个月的临床工作 ,以考核其临床工作能力,并由指导教师提出是否同意申请

学位的意见。申请人应向各培养单位及时报告其论文工作情况并接受质疑和



指导,需要完成学校及培养单位对全日制博士生要求规定的相关审核程序。

临床/口腔医学博士专业学位论文的要求 :

(l) 论文课题紧密结合临床实际 ;

(2) 研究结果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

(3) 论文表明申请人具有运用所学知识解决临床实际问题和从事临床科

学研究的能力 .

2 学位论文评阅:聘请 5位本学科领域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临床专家为

论文评阅人 ,其中我校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至少 3名 .论文评阅人

应是责任心强 ,学风正派,在该学科领域学术造诣较深、有突出成绩的专家。

申请人的导师、推荐人不能聘为论文评阅人。

学位论文应在论文答辩 冂期三个月前,由培养单位指定的答辩秘书送交

论文评阅人。学位论文在送交评阅时,评阅人的姓名不得告知申请人,评阅

意见应密封传递。论文评阅人应根据专业学位博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对

申请人的学位论文是否达到博士学位水平进行认真、细致的评阅,并写出详

细的学术评语.在学位论文评阅中,若有 1名专家不同意论文答辩,则需增

聘 1名专家进行评阅,如果仍不同意论文答辩 ,则本次答辩申请无效 .

3 学位论文答辩:按学科领域组成考核答辩委员会,答辩委员会应出 7位

本学科领域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临床专家组成 ,其巾至少应包括具有专

业学位博士生导师资格专家 4人、校外专家 3人。申请人的推荐人、导师不

能聘为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论文答辩委员会的组成人选应先得到学位评定

分委员会的认可。

答辩秘书应在论文答辩日期一个月以前,将学位论文送交论文答辩委员

会成员。论文答辩委员会根据答辩的情况,就是否建议授予博士学位作出决

议。决议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 H同意,方为通过。

决议经论文笞辩委员会主席签字后,报送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论文答辩应有

详细记录.论文答辩应公开举行。

溥士学位论文答辩可以在申请人通过资格审查之日起二年以后进行。论

文答辩未通过,本次申请无效。论文答辩未通过,但论文答辩委员会建议修

改论文再重新答辩者 ,可在半年后至二年内重新答辩一次;答辩仍未通过或



位[2010l9号 )有关规定处置。在处理以上行为时,要遵循客观、公正、合
ˉ    法的原则,根据其行为的性质和情节轻重,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规章制度

对相关人员做出处理。

(四 ) 申请人应按照医学院相关规定建立同等学力人员申请学位的档案。

(五) 不受理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人员以及外国人以同等学力申

请博士学位 .

(六) 本试行办法经医学院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并报上海交通大学

学位委员会备案后执行。医学院研究生分院学位办负责解释。

(七) 如国家出台新的相关政策,本规定将适时予以修订并参照执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二○一三年七月


